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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閱讀以下文獻後 ,試論 :

(一 )何謂平等權 ?(25分 )
(二 )對於國家應如何保障女性夜間工作平等議題 ,請提出您的看法 。
(25分)

文獻 l:司法院釋字第 807號 (節錄 )

系爭規定之所以原則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
,其立法理由依立法

過程中之討論 ,可知應係出於社會治安 、保護母性 、女性尚負生養子女之責 、

女性須照顧家庭及保護女性健康等考量 。而主管機關亦認 「衡諸女性勞動年齡

期間 ,生 育年齡占其大半 ;女性勞工上述期間 ,不僅身心健康負荷較諸男性為

重 ,且其母體健康更與下一代是否健全有明顯直接關聯 。從而
,禁止雇主令女

性勞工於夜間工作 ,以 免有違人體生理時鐘之工作安排
,影響其身體健康 ,係

基於使社會人口結構穩定 ,及整體社會世代健康安全之考量
⋯⋯。┘。基此 ,系

爭規定之目的概為追求保護女性勞工之人身安全 、免於違反生理時鐘於夜間工

作以維護其身體健康 ,並因此使人口結構穩定及整體社會世代健康安全等
,固

均屬重要公共利益 。

惟維護社會治安 ,本屬國家固有職責 ,且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6項 更明

定 「國家應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因此
,就女性夜行人身安全之疑慮 ,國 家原

即有義務積極採取各種可能之安全保護措施以為因應
,甚至包括立法課子有意

使女性勞工於夜問工作之雇主必要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宿舍之義務
,以 落實夜間

工作之婦女人身安全之保障 ,而非採取禁止女性夜間工作之方法 。乃系爭規定

竟反以保護婦女人身安全為由 ,原 則禁止雇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
,致女性

原應享有並受保障之安全夜行權變相成為限制其自由選擇夜間工作之理由
,足

見其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間顯然欠缺實質關聯 。

其次 ,從維護身體健康之觀點 ,盡量避免違反生理時鐘而於夜間工作
,係

所有勞工之需求 ,不 以女性為限 。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者
,亦難謂因生理結構

之差異 ,對其身體健康所致之危害 ,即必然高於男性 ,自 不得因此一律禁止雇

主使女性勞工於夜間工作 。至於所謂女性若於夜間工作 ,則其因仍須操持家務

及照顧子女 ,必然增加身體負荷之說法 ,不僅將女性在家庭生活中
,拘泥於僅

得扮演特定角色 ,加深對女性不應有之刻板印象 ,更忽略孝交養子女或照顧家庭

之責任 ,應由經營共同生活之全體成員依其情形合理分擔
,而非責由女性獨自

承擔 。況此種夜間工作與日常家務之雙重負擔 ,任何性別之勞工均可能有之
,

不限於女性勞工 。又 ,前述說法 ,對單身或無家庭負擔之女性勞工
,更屬毫不

相羅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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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2:劉梅君 ,女性夜間禁止工作存廢的爭議 (節錄 )

任何婦女勞動的立法 ,必須先了解其所身處的物質基礎 ,台 灣社會目前性

別社會角色仍是 「男主外 、女主內」的意識型態 ,因 此 ,即便女性也已有在外

就業的事實 ,然 而這並不能顯著地改變該社會角色分工的意識型態
⋯。換言之 ,

在一份全職工作之外 ,職業婦女仍被期待要操持家務
,照顧家人 。

其次 ,台灣婦女勞動者平均勞動所得只有男性的七成左右 ,⋯雖然女性勞

動成本較低 ,往往成為勞力密集型產業之雇主們的最愛 ,但同時社會性別角色

期待卻也使得女性在配合資方的工作需求上 ,出 現較男性為低的彈性
,如工作

時間及工作地理距離 ,女性因著家庭角色牽絆 ,而無法提供資方較大的彈性。．．．

⋯夜問工作禁令的廢除 ,的確會增加婦女的 「就業機會」,不過 ,接下來的

問題是 :究竟有多少女性能擺脫相關束縛及障礙而享有該機會 ,不無疑問 !因

此 ,我們只能說夜間工作禁止的廢除 ,所能提供的 「就業機會┘仍屬於 「機會

平等」的範疇 ,是一種 「形式平等┘;但 「工作權┘保障的訴求
,不應只是框限

於 「形式平等┘,我們更希望見到的是 「實質平等」的落實
,而 「實質平等」關

懷的是 「工作的取得」,及 「工作的品質」。深夜勞動基本上屬工業輪班型態居

多。工廠無論是三班或兩班的輪班工作 ,究竟勞動條件如何?先不論深夜勞動對

身體的傷害及對家庭生活的妨礙 ,生產線輪班工作以無技術或半技術勞動居

多 ,因 此勞動條件大多堪慮 。

二 、幻必 年新一屆的立法委員就任以來 ,由於執政黨並不是立法院的多數黨
,

因此在法律案與預算案審議以及人事同意權的行使上 ,常發生許多爭議 。近

期在野黨立委提案刪除文化部主管之 「影視及流行音樂推動與輔導」事項下

對公共電視基金會編列捐助經費新台幣 23億元 ,在政治界與藝文界引發軒
然大波 。雖然最後改為刪除百分之一 (2300萬 ),但國會應如何合理行使其

預算審議權限 ,勢必成為我國憲政體制下迫切需要釐清的課題 。

請就您對民主暨國民主權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 、憲法規定與司法院大法官

相關解釋之理解 ,提出對上述課題的看法 。(25分 )

三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 :「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立法

院日前於 202冷 年 6月 三讀通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正規定 ,期使總統國情

報告將常態化 ,總統應於每年 2月 前向立法院送交國情報告書
,並於 3月 前

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對立法委員的口頭提問 ,總統應依序即時回答
,如

為書面問題 ,則應於 7天內以書面回覆。不過 ,上開規定均經憲法法庭宣告

違憲 ,自 判決公告時起立即失效 。此項判決亦引發朝野軒然大波
,有人認為

立委代表民意監督政府 ,總統如果沒有國情報告的義務 ,形同公權力不受民

主監督 ,但有人認為總統是由人民直選產生的 ,不應該也不需要受立法委員

質詢 。

請從民主暨國民主權原則、權力分立原則、憲法規定與司法院大法官相關

解釋出發 ,思考該憲法判決結論是否合理 。(25分 )

第2頁 ,共2頁


